
评价项目概况

企业名称 永康市剑湘胶粘剂分装厂

项目名称
永康市剑湘胶粘剂分装厂年分装 502 胶水 120 万支项目安全现状
评价报告

项目概况

永康市剑湘胶粘剂分装厂成立于 2015 年 06 月 05 日，注册地位于

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经济开发区银川东路11号厂区内第六幢厂房

三层，本项目地址位于永康市清溪工业区清杏路 1 号，经营者为

郭芙屏。经营范围包括 502 胶粘剂(不含危险化学品)分装、销售。

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涉及危险化学品二氯甲烷的储存及使用，

主要用途为清洗。

根据《浙江省安全生产条例（2022 年修订）》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

会第三十九次会议）第二十五条的规定：“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

的企业应当在投产之日起六个月内，委托具备国家规定资质条件

的机构，对本企业安全生产条件进行安全评价，提出安全评价报

告并按照规定备案。安全评价每三年进行一次”，以及根据《浙江

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开展非许可化工医药企业安全专项整治的通

知》（浙应急危化〔2023〕95 号）、《金华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

室关于开展非许可化工医药企业再排查再整治的通知》文件的要

求：对其他的非许可化工医药企业，需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设计

单位出具全厂总平面布置图、爆炸危险区域划分图、生产装置（储

存设施）平面布置图、气体检测平面布置图等，并提出具体问题

和整改方案。需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评价单位完成全厂安全评价。

企业已委托智诚建科设计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出具了总平面

布置图、生产车间设备布置图及安全设施布置图，现委托我公司

对其 502 胶水分装项目进行安全现状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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